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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出资“合理怀疑”规则的检视及程序展开
———基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的实证分析

马登科 尹志勇

摘要:《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建立了对股东出资情况的“合理怀疑”规则。这一规则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力图查明事实的功能定位不同,与解决证据偏在问题所设定的两项具体规则衔接并不顺畅。规则本身未

确定“合理怀疑”的实体判断标准,规则适用的程序节点不明确,以致司法实务效果欠佳。法官应参照“合

理怀疑”的实体判断基准,以现行民事诉讼程序为基础,在庭前会议、证据调查环节,通过原告事实主张具

体化,适时对被告科处事案解明义务,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举证责任承担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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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公司资本作为公司经营对外债务的责任财产,初始来源为股东的出资。2013年《公司法》取消了

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并改采资本认缴制。在此情形下,公司责任财产缺乏强制性要求,无形中增加了

交易对方的风险,容易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

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以下简称《民事执行追加规定》)第17、18条明确规定,申请

执行人可以追加未出资到位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但前述规定并未明确申请追加的条件,
也缺少对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已于2014年2月20日修订,本文采

用修订后内容)确定了与股东出资有关的实体判断标准,并在第20条建立了证明责任①承担规则。
该规则通过“双方争议—合理怀疑—被告举证”的逻辑顺序,仅要求原告②提供“合理怀疑”股东出资

的证据即可。“合理怀疑”股东出资规则缓和了在股东出资事实存在证据偏在情形下,原告与被告股

东之间证明责任分配的张力,但“合理怀疑”自身的模糊性依然导致规则适用出现困境。
笔者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合理怀疑”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与北大法宝“司法案例”进

行检索,查询到的数据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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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事诉讼理论通说认为,举证责任为主观证明责任、行为意义的证明责任;而证明责任为客观证明责任、结果意义的证明

责任。为统一概念,本文将此处举证责任按民事诉讼理论称为证明责任,而将主观证明责任称为举证责任。此处应为证

明责任的理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理解与适用》(第

2版),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第324327页。

② 文中所称原告包括公司债权人、其他股东以及公司等主张股东应承担出资义务的权利人。

46



表1 涉及股东出资“合理怀疑”的案件情况表①

数据来源 审判程序 案件数量

裁判文书网

民事一审 977

民事二审 748

民事审判监督 97

北大法宝

民事一审 805

民事二审 739

民事审判监督 83

通过上述数据不难发现,有关“合理怀疑”股东出资规则的案件多数进入二审程序,而且申请再审

的比例达到10%左右,远远高于其他民事案件申请再审的比例。当事人上诉理由多数包含股东出资

的举证责任问题,亦即案件是否应适用“合理怀疑”股东出资规则。对北大法宝“司法案例”进一步分

析发现,再审案件改判28件,再审改判率高达33.73%,多数案件再审改判理由亦与是否适用“合理怀

疑”股东出资规则相关。笔者与四川、重庆等地的部分法官交流获悉,法官对于应在何时对股东出资

产生“合理怀疑”并无统一认识,更不能确定何种情形下可以对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前一问题

直指“合理怀疑”股东出资规则的程序要害,后一问题则拷问规则的实体标准。

二、“合理怀疑”规则运用的司法现状

从司法实务上看,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出资义务有两种情形:一是在执行阶段申请追加未履行出

资义务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二是在诉讼阶段直接将股东列为共同被告或申请追加为共同被告。
(一)原告举证“合理怀疑”的三种类型

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时,原告首先需要

提供一定的证据,使法官对股东出资情况产生“合理怀疑”。在司法实务中,原告的举证有以下几种

情形:
一是原告仅抽象主张被告股东未出资或抽逃出资而未举证。此类案件所占比例并不大,不到检

索案件数量的20%。如濮阳华龙法院“(2016)豫0902民初8191号”案件中,原告向公司主张偿还借

款,同时认为被告股东出资不到位且有抽逃出资的行为,被告股东对此予以否认。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未提出“合理怀疑”被告股东出资的证据,遂驳回其对被告股东的诉讼请求。原告仅抽象主张被

告股东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此时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股东,无疑将不当加重被告股东的举证

责任。
二是原告提出被告股东出资不到位的初步证据或证据线索。此类案件数量占检索案件的50%左

右,是司法实务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类型。在此种情形下,原告一般提出被告股东货币出资不到位、
实物出资未办理转移登记、实物出资价值不真实等证据。如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230号”
案件中,申请执行人提交的“基本信用信息”记载被执行人“实收资本0”,以此主张被执行人出资不到

位;贵州高院“(2007)黔高民二终字第96号”案件中,原告认为被告股东作为公司的发起股东,将其作

为出资的土地为自身债务设定抵押,未实际过户给公司,据此主张被告股东出资不实;再如,最高人民

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320号”案件中,原告主张被告公司原注册资本为13.6亿元(实收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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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网址http://wenshu.court.gov.cn)、北大法宝(网址http://www.pkulaw.cn),检索时间为

2020年4月16日,本表中数据为原始数据,可能存在个别案件重复计算。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两次转增资本公积分别为14.95亿元与9亿元;将两项非驰名商标作价13.42亿

元作为出资,上述出资行为不符合常理,据此主张被告股东出资不实。
三是原告提出被告股东抽逃出资的初步证据或证据线索。此类案件数量占检索案件的比例超过

20%,也是司法实务中容易引发争议的案件类型。如江苏盐城中院“(2017)苏09民终3501号”案件

中,原告以被告股东在12日内通过关联公司发生10笔大额资金往来的事由,主张股东出资不到位及

抽逃出资;再如,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551号”案件中,原告以生效法律文书中载明被告

股东出资来源于其他公司的借款,并在验资后将超过此金额的款项划回出借公司为依据,主张被告股

东抽逃出资。
对于第一种情形,因为原告并无“合理怀疑”被告股东未出资的根据,法院裁判难度并不大;但对

于第二、三种情形,法院在是否对被告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问题上争议较大。
(二)法院否定“合理怀疑”的具体情形

总体上看,多数案件中法院会基于原告提出的初步证据或证据线索,对被告股东出资产生“合理

怀疑”,并调取相应证据。在对被告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后,能转移被告股东出资的举证责任,以
维护原告的利益。

但在司法实务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案件未能根据“合理怀疑”规则转移举证责任。通过对“北大

法宝”搜索到的二审改判案件分析发现,二审改判的案件中,有近一半案件上诉理由包含一审未转移

举证责任的事由。如深圳中院“(2016)粤03民终12405号”案件中,原告以市场监督局年报公示平台

显示张某、关某实缴资本为0元为由,主张应“合理怀疑”股东出资。法院并不认同该主张,仍要求原

告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再如,前述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551号”案件中,原告已举证被

告股东通过“过桥资金”方式出资,一审、二审与再审均未对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也未转移相应

举证责任。
同时,还存在两级法院对“合理怀疑”掌握尺度不统一的问题。如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

申4545号”案件中,原告证据显示,股东会决议确定增资3000万元,但无证据证明被告股东已实际出

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公司资产价值未达到注册资本金额。但一审法院未对股东出资产生“合
理怀疑”,因此未转移举证责任。二审法院则认为,应由股东承担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最终判决

被告股东在未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
对改判案件进一步分析发现,下级法院对“合理怀疑”股东出资的判断标准偏严格,所有对“合理

怀疑”股东出资认定不一致的案件,均为一审时未对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没有一审中“合理怀

疑”股东出资而在二审中作出相反认定的情形。根据正常的认知规律,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从怀疑到

确信的过程,如果一审对被告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股东即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被告股东如在一

审中举证其已经履行出资义务,二审已无怀疑的必要。
(三)司法实务中“合理怀疑”的双重困境

《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的规定,既包含程序性内容,更明确了实体性规范。但该规则在司法实

务中遭遇了程序与实体的双重困境。
“合理怀疑”规则的程序困境主要体现在诉讼迟延。股东出资不实这一事实具有隐蔽性,原告难

以收集到相关证据。在法庭调查前,原告往往不能收集到被告股东出资不实的相关证据,并且无相应

证据线索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需要经过法庭辩论再行收集或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使通

过一次庭审,法院即认为应当由被告股东承担履行出资义务的举证责任,亦应给予其重新举证的期限,
并重新开庭进行法庭调查,从而拖延了诉讼进程。在司法实务中,原告如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部

门收集被告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据,相关部门会要求提供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否则将不准查询、复
制相应证据,即在原告提起诉讼前无从收集被告股东出资不实的证据,需要在诉讼进程中收集相关证据。

“合理怀疑”规则的实体困境在于证明责任转移的基准不明确。法谚“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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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证明责任对于诉讼的重要意义,在要件(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该项事

实的主张不成立,亦即其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为平衡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
规定原告提供对被告股东出资“合理怀疑”的证据后,由被告股东对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承担证明责

任。但该规则对“合理怀疑”的认定并无明确标准,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基于含混的“合理怀疑”作出

判定。

三、“合理怀疑”规则面临的制度挑战

从制度层面分析,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证据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查明案件事实,这一目标与

“合理怀疑”规则存在根本对立。试图解决证据偏在问题的两项具体制度,与“合理怀疑”规则也存在

差异。在现行司法责任制下,后续程序裁判者缺乏改变先前程序事实认定的动力。
(一)民事诉讼程序目标与“合理怀疑”规则的冲突

民事诉讼需要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纠纷作出最终裁判,因而诉讼程序必须围绕查

清案件事实展开。英美法上的诉答程序、证据开示程序的目标在于向当事人公开更多案件信息,促使

其向法院提供充分证据;德国通过早期辩论期日、书面准备程序①使案件在主期日口头辩论中充分发

现事实;日本的书面准备、准备的口头辩论、辩论准备程序及后期的口头辩论②程序,目标亦为查明案

件事实。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母本”的苏联民事诉讼法,也强调案件的客观真实,要求法院应当用一

切办法来查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相互关系,在准备程序、庭审等主要阶段均贯彻这一原则③。目前,
我国立法与司法实务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追求真实的思维惯性,如庭前会议、法庭调查等程序目标定

位于明确案件争议焦点,根据争议焦点进行证据调查,以期还原案件真实。作为民事诉讼基础之一的

证据制度更是以“真实”为其终极目标,其意图“通过司法程序再现案件事实,并提高认识结果的精准

性”④。而《公司法解释三》确立的“合理怀疑”规则,并不要求原告有充分的证据。因此,民事诉讼程

序还原案件真实的目标与“合理怀疑”规则理念上存在极大的冲突。
(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与“合理怀疑”规则的抵牾

相关证据制度试图解决证据偏在产生的当事人实体权利不公平问题。如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2019年12月25日修订)第

75条规定,当事人拒不提供可能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时,法院可以推定对方当事人主张成立,修订后的

《民事证据规定》第95条沿袭这一规定。但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持有该证据,
从而导致当事人既需要证明对方持有该证据,还需要证明该证据不利于对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举证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

称《民诉法解释》)第112条规定了当事人文书提出义务,但一方当事人需要证明对方持有该书证、书
证的大致内容等事项,否则法院难以适用该规则。前两项制度均不能通过“合理怀疑”规则转移举证

责任,不能解决证据偏在对原告权利保护不周的问题。
(三)司法责任制与“合理怀疑”规则的矛盾

目前开展的司法改革有一项重要内容为司法责任制。按照司法责任制要求,法官对于证据审核、
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事项承担相应责任。股东是否出资的“合理怀疑”涉及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两

个层面,法官出于谨慎考虑,一般会以上级法院相关案例作为参考,以免出现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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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但从另一角度思考,上级法院出于相关考核指标考虑,容易维持下级法院或本院先前程序中的

事实认定。
如前所述,在涉及股东出资的案件中,除原告在起诉时直接将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外,还可以在执

行程序中申请追加未出资到位或抽逃出资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原告申请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

的,法院通过执行裁定确定是否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债权人或股东对于前述裁定不服的,可以提

起执行异议之诉。法院在执行程序以及后续的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中,需要对股东是否存在出资不实

进行多次审查。如浙江杭州中院“(2017)浙01民终6608号”案件中,债权人通过民事诉讼取得对公

司的执行依据,执行程序中未能受偿,申请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法院执行程序中审查认为未到出

资期限未予追加,债权人遂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再次审查股东出资情况,二审法院审查重点

仍为股东出资情况。在此情况下,法院缺乏纠正先前程序中已作出事实认定的动力,如确实需要改变

先前的事实认定,往往会要求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这与原告仅需要提出“合理怀疑”证据的立法初衷

背道而驰。

四、“合理怀疑”规则的程序展开路径

为正确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合理怀疑”规则,首先需要确定“合理怀疑”的实体基准,在
此基础上,要求原告提出相应证据或具体化事实主张,准许法官在庭前会议、法庭调查等程序中对股

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以利于及时转移举证责任,提高司法效率。
(一)产生“合理怀疑”的参考因素

法律人对“合理怀疑”这一用语耳熟能详,但对“合理怀疑”本身的关切不够,往往更为关注“排除

合理怀疑”。正确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需要对“合理怀疑”有明晰的认识。
在哲学意义上,合理怀疑有别于朴素怀疑、怀疑主义(怀疑论),“这种怀疑不是自发的、随意的或

无根据的,它以实践为基础并以合真性和合义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①。合理怀疑的合真性意指其

需要符合一定的客观规律,并为继续探求真理而开展工作;合理怀疑的合义性意指其需要符合社会的

价值理念,以期实现公平正义。哲学意义上的合理怀疑,对法学意义上的“合理怀疑”应起到指引作

用。对股东出资的“合理怀疑”需要建立在已经获得的诉讼资料、证据资料基础上,以法官的正义观

念,对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产生怀疑。
法官是否对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应综合考量以下因素:一是公司持续经营时间。如果公司

设立后持续经营时间较短,或者长时间未正常经营,股东出资的可能性较低。二是公司有无与经营规

模不匹配的大额资金流出,特别是公司成立后短时期内的大笔资金流出,极有可能是利用过桥资金注

册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三是公司财务报表中是否存在大额其他应收款项。司法实务中存在

大量通过会计处理掩盖股东出资不实的现象,有此种情形的股东出资可能性较小。四是公司与股东

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关联交易是股东抽逃出资的常用方式,应对此种交易重点关注。五是公司注

册资本缴纳期限是否合理。公司注册资本改为认缴制后,股东可将缴纳期限设为较长期限,经营初期

股东实际投入资金可能性较小。如公司及股东存在上述行为,法院即可依照普通人的理性,对股东出

资作出有一定理由的怀疑,认定原告完成了对股东出资“合理怀疑”的举证(主张)义务。
(二)判定“合理怀疑”的依据

1.原告提供“合理怀疑”的证据资料

原告如有相应的证据资料证明被告股东存在未出资的可能,即可使法院对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

疑”。原告往往难以直接证明被告股东未出资的事实,也难以收集到相关的直接证据。因此,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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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明仓:《论合理怀疑的本性及其在认识两极间的张力》,《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通过间接事实推定股东未出资,也可以运用间接证据证明相应主张。此外,原告通常不持有股东未出

资的原始证据,如其能提供相应复印件、复制品或者其他传来证据,也应认为其已提交初步证据。
原告提出被告股东未出资的证据线索时,法院可视情况对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股东是否

出资,其证据通常保存在公司或股东手中,原告对此并不知情。在原告提供相应证据线索的情况下,
法院可责令被告股东或者公司提交与之有关的证据资料,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陕西高院民二庭的

做法具有代表性①。山东高院也有类似的规定。

2.原告提出“合理怀疑”的诉讼资料———具体化事实主张

股东出资属于典型的证据偏在情形,原告难以获得股东未出资的证据,要求其必须提出相关证据

对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将使其丧失胜诉的可能。股东出资“合理怀疑”规则有必要引入事实主

张具体化理论。
原告提出充分、具体的事实主张(攻击方法),被告股东才能针对其事实主张展开防御,提供相应

诉讼资料;法院也才能明确双方的争点,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如原告只是抽象提出股东未履行出资

义务的主张,被告股东的防御将缺乏具体指向,难以提出诉讼资料;法院也无法确定双方的争点,导致

证据调查方向不明确,难以推动程序进程。为明确当事人事实主张内容,便于法院确定争点以展开集

中审理,德国、日本提出了当事人主张具体化理论。依据该理论,当事人向受诉法院主张法律要件事

实时,不能仅抽象为之而应作具体描述;当事人所进行的事实主张不能是凭空捏造的或仅为射幸式的

陈述,而应当具有一定的线索或者根据②。原告请求认定被告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其应当明确、具
体地提出被告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主张,如被告股东与公司关联交易的标的、时间、金额等内

容。被告股东基于前述具体事实主张,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防御;法院也才能基于具体的事实主张开

展证据调查。
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如何判定原告事实主张符合具体化要求呢? 因为原告并不直接掌握公司资

产与被告股东实际出资情况,相应证据往往由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有,如果事实主张具体化

程度要求过高,将难以保障原告利益,但如果具体化程度要求过低,又不利于保障被告股东提出诉讼

资料进行防御对抗的权利,或者为保障被告股东防御对抗的权利从而致使诉讼迟延。在股东出资的

认定中,原告主张的具体化程度应当与其证据收集的难度相适应。对于可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不动产登记部门、税务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等申请查找的证据,原告应提出明确而具体的事实主

张,不能抽象陈述被告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对于部分仅保存于公司内部或由股东保管的证据资料,
则不应当要求原告提出具体的事实主张。当然,原告如仅提出无任何根据的射幸式陈述,从日常经验

即可判断其陈述的真实性极低,则认为其未完成事实主张的具体化义务。
(三)准许“合理怀疑”的节点

当事人诉讼请求必须满足实体法规范的要件事实(主要事实),否则其请求将不被支持;当事人的

事实(要件事实)主张必须在口头辩论中提出,否则该事实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基础③。负有证明责

任的当事人承担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因此当事人对有争议的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此为民事

诉讼程序的逻辑顺序。当事人基于前述逻辑顺序,按照请求、主张与举证的次序展开诉讼行为。《民
事诉讼法》确定了我国民事诉讼中各审理环节的顺序,并在《民诉法解释》中建立了庭前会议制度,以
便在庭审之前明确争议焦点、进行证据交换。基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争议—怀疑—举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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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陕西高院民二庭《关于公司纠纷、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刑民交叉等民商事疑难问题的处理意见》(陕高法〔2007〕

304号)。该意见认为,原则上原告应对股东是否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举证,但不宜过于苛刻,其能举出使人对股东虚假出

资或抽逃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或者有关线索即可。
占善刚:《主张的具体化研究》,《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
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329330页。



顺序,有必要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在法庭调查程序前实现对股东出资的“合理怀疑”。

1.庭前会议中的“合理怀疑”
《民诉法解释》第225条规定的庭前会议的内容,包括明确原告诉讼请求、明确被告答辩意见、处

理当事人增加及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处理反诉、处理第三人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决定调

查收集证据的范围、组织交换证据、归纳争议焦点、进行调解等事项。透过庭前会议的主要内容不难

发现,其功能、目标在于实现庭审的集中化审理,保障开庭审理的连贯与充实①。在通常情形下,股东

是否出资的证据调查可能重复多次,导致不能集中开展庭审,延误诉讼进程。为解决股东是否出资的

证据调查程序冗长问题,有必要在此类案件中,进一步强化庭前会议功能。为能在庭前会议中确定庭

审证据调查的范围,必要时可责令当事人参加庭前会议并就相关事实进行陈述。
为提高程序效率,在庭前会议中,可要求原告在陈述其诉讼请求时,一并提出有关被告股东未出

资的具体化事实主张,同时说明相应的证据线索或理由。在原告提出股东未出资的具体事实主张后,
可责令被告股东就是否出资这一事实进行必要的陈述②,对原告主张的具体事实进行解释、说明,即
负担相应事案解明义务③。如被告股东只是单纯性否认原告的具体事实主张,法院即可以对股东出

资产生“合理怀疑”,并直接责令其举证出资的事实,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股东。
对于法官能否在法庭调查前对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可能会有否定的观点,其理由是裁判者

在完成证据调查前不能对证据作出评价而形成自由心证,以避免心证的过度主观性。前述观点的核

心是禁止证明预断原则,但该原则并不限制法院对证据调查必要的判断与证据方法(证据资格)的判

断④。原告就被告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提出了具体事实主张后,法院可以基于职权判断原告是否需

要继续就股东未出资的“合理怀疑”进行举证,转而要求被告股东证明其履行出资义务。

2.法庭调查中的“合理怀疑”
法官在法庭调查阶段应结合原、被告事实主张及初步证据,判定原告事实主张及初步证据是否足

以产生对股东出资的“合理怀疑”。如原告提出股东未出资的具体事实主张,并提交相应初步证据或

证据线索,法官认为其事实主张成立的,即可认定其已提出对股东出资“合理怀疑”的证据,责令被告

股东就其履行出资义务提供相应证据;如原告不能提供对被告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

或证据线索,则认定其未提供“合理怀疑”被告股东出资的证据。同时,双方需要就法院应否同意调查

收集证据及责令对方提供证据陈述意见,法院认为应当调查收集证据的,即展开相应证据调查工作;
如法院认为被告股东应当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12条规定提交书证,可责令被告股东向法院提交相

应书证。
原告在法庭调查阶段提交“合理怀疑”股东出资的证据后,法院应当及时通知被告股东,要求其举

证履行出资义务,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股东,保证其相应程序权利。法院对股东出资产生“合理怀疑”
后,应确定后续法庭调查范围包括股东出资的事实。

07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熊跃敏、张润:《民事庭前会议:规范解读、法理分析与实证考察》,《现代法学》2016年第6期。
《民诉法解释》第110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一般而言,
原告对于要求其陈述具体化事实主张、证据线索或相关理由并不排斥,而被告对此可能产生排斥心理。但根据《民事诉讼

法》第13条第1款“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被告负有真实陈述的义务,应当就相关事实进行解释、说
明,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德国学者认为,所谓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是指,掌握事证的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因案件事实及证据的主张和举证上存在困

难时,要求其对法律上的重要事实及证据手段之存在进行答复的义务。参见胡学军:《前进抑或倒退:事案阐明义务论及

其对我国的启示》,《政法论坛》2014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民诉法解释》第110条规定的当事人陈述义务与第112条

规定的文书提出义务,即为事案解明义务的具体体现。参见庞小菊、徐英倩:《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国
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张卫平:《自由心证原则的再认识:制约与保障———以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为中心》,《政法论丛》2017年第4期。



五、结论

《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建立的股东出资“合理怀疑”规则,缓和了股东出资证据偏在与原告权利

保障之间的冲突,体现了相当程度的进步。但这一规则仍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需要借助初步证据、
证据线索之类缺乏明确标准的术语进行解释,以致在司法实务中难以统一适用标准。通过明确“合理

怀疑”的实体准则,依据相应诉讼资料与证据资料,拓宽适用“合理怀疑”的程序节点,可充分发挥“合
理怀疑”规则的制度功能。

进一步说,“合理怀疑”规则提供了在当事人之间转移举证责任的桥梁,对于证据偏在情形下的当

事人举证不能,给予举证责任转移的机会,进而缓解由此带来的实体权利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张力。这

一规则对于医疗损害、环境损害等证据偏在情形均有适用空间①,有必要借鉴这一规则的司法实务经

验,进一步完善证据偏在情形下举证责任转移的具体程序机制。

ReviewandProceduralExpansionofthe“ReasonableDoubt”RuleforShareholderContributions
———AnEmpiricalStudyBasedonArticle20ofProvisionsoftheSupremePeople’s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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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the“Company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II)establishesthe“reasona-
bledoubt”ruleforshareholdercontributions.Thisruleisdifferentfromthefunctionalpositioning
ofthecivillitigationevidencesystemintryingtofindoutthefacts,anditisnotsmoothtolinkup
withthetwospecificrulessetuptosolvetheevidencebiasproblem.Theruleitselfdoesnotdeter-
minethestandardof“reasonabledoubt”entityjudgment,andtheprocedurenodetowhichtherule
appliesisnotclear,sothatthejudicialpracticeisnoteffective.Judgesshouldrefertothestandard
of“reasonabledoubt”entityjudgment,basedonthecurrentcivillitigationprocedures,inthepre-
trialmeeting,evidenceinvestigation,throughtheplaintiff’sspecifyingthefactualclaims,andtime-
lyfulfilltheobligationsofclarifyingthedefendant’scase,andonthisbasis,identifythecorre-
spondingbeareroftheburdenofproof.
Keywords:Specifythefactualclaim;Obligationofclarifyingthecase;Evidenceofreasonabledoubt;

Shareholdercontributionobligation

[责任编辑:李春明]

17

股东出资“合理怀疑”规则的检视及程序展开

① 作为证据偏在典型的环境损害、医疗损害案件具有较完善的实体规范,但缺乏相应程序规则。在司法实务中,具体实体规

范运行并不通畅,需要完善相应程序规则才能实现实体规则的功能与作用。参见周洪江、胡树新:《证据偏在下的医疗侵

权证明责任分配———以司法与立法的冲突为视角》,《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3期。


